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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务院召开“全国重点省区森林防火工作座谈会”后，云南省林业厅立即行动，迅速贯彻会议精神。元月11日，厅党组书记、厅长李军同志作出批示，要求迅速研究贯彻落实的意见和措施，一抓到底。并委托省森林防火指挥部专职副指挥长、省林业厅副厅长王德祥同志主持召开了森林防火专题会议，认真贯彻落实回良玉副总理、周生贤局长讲话及会议精神作出安排部署。武警云南森林总队、西南航空护林总站领导参加了会议。
    会议研究形成了上报省政府《关于认真贯彻重点省区森林防火工作座谈会精神的意见》。并结合云南省实际，对进一步做好今冬明春森林防火工作提出了五个方面的工作措施。一是抓传达贯彻，提高思想认识；二是抓宣传防范，减少森林火灾；三是抓督促检查，落实工作措施；四是抓基础建设，增强控制能力；五是抓科学管理，提高防火效率。
    为确保会议精神和要求迅速贯彻到位，元月13日，由省森林防火指挥部专职副指挥长、省林业厅副厅长王德祥同志带队的第一批工作组已深入国家级重点火险区传达贯彻会议精神，督促检查防灭火工作的开展情况，狠抓各项工作措施的落实。


